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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部分規定，名稱修正為

「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並自一百零九年十月一日生

效。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部分規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部分規定 
修正規定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適用對象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

支付作業要點向本府申請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之

父、母或監護人(以下簡稱申請人)與托育人員所簽訂之托育契約。  

   (二) 依據前款作業要點未向本府申請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

用之托育契約，僅適用第三點、第七點及第八點。  

五、收費金額：  

   (一) 日間托育收費金額：分區訂定為新臺幣一萬三千至一萬四千元。  

     1、彰化市、員林市、二林鎮、北斗鎮及溪州鄉日間托育收費金額上限為新臺

幣一萬四千元。  

     2、和美鎮、鹿港鎮、花壇鄉、大村鄉、埔鹽鄉、伸港鄉、福興鄉、秀水鄉、

永靖鄉、田中鎮、田尾鄉、社頭鄉、埔心鄉、溪湖鎮、埤頭鄉、竹塘鄉、

大城鄉、芳苑鄉、芬園鄉、線西鄉及二水鄉，日間托育收費金額上限為新

臺幣一萬三千元。  

   (二) 全日托育收費金額：彰化縣全區收費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二萬二千五百元。  

   (三) 日間托育之副食品收費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元。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0 日 

府社兒少字第1090322040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政府辦理居

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基

準」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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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全日托育之副食品費或日托如提供三個正餐收費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二千

元。  

   (五) 延長托育費用另計。  

七、未依規定收取收費項目或金額，其後續處理方式如下：  

   (一) 托育人員任意收取本府訂定之收退費項目以外之費用，列入應改善而屆期

未改善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登記。  

   (二) 違反收費項目或公告金額並經查證屬實者，應要求調回第三點收費項目或

第五點收費金額以下，並退還申請人相關差額(檢附申請人領據等佐證資

料)，且將該名單報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並公告周知於「全國托育人

員登記及管理資訊系統」。  

   (三) 申請人取消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

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托育費用不受第五點收費金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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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109年度彰化縣戴奧辛及重金屬管制計畫」執行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

重金屬採樣及分析作業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限：109年3月4日至110年1月3日止。 

  二、公告執行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重金屬採樣及分析作業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為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旭環境科技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109年度彰化縣戴奧辛及重金屬管制計畫」執行鍋爐燃料含氯量分析

檢測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限：109年3月4日至110年1月3日止。 

  二、公告執行鍋爐燃料含氯量分析檢測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為東典環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1家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09 年 8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 3

輛、機車 16 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7 日 

府授環空字第1090319021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3 日 

府授環空字第1090318198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 

彰環工字第1090054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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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

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801 EN00CS-0

00207 

慶眾 汽車 黑 109081914 員林市 新生路 705 號對

面 

LACZZZ70ZT

C004447 

0802 EN05CS-0

00002 

TOYO

TA 

汽車 綠 109081915 員林市 山腳路 5段 184

巷往東 

4T1SK12E1R

U448461 

0804 EN00CS-0

00196 

福特

六和 

汽車 綠 109082715 鹿港鎮 永昌街黃色電線

桿前 

W2513463E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8 EN05MS-0

00022 

電動

車 

機車 白 109081914 員林市 浮圳路 2段 336

號對面 

無引擎 

M0801 EN01MS-

YJB-795 

光陽

101 

機車 藍 109081114 彰化巿 埔市街 105 號 SA20EC-1072

65 

M0802 EN01MS-

TG7-003 

三陽

49 

機車 黃 109081114 彰化巿 埔市街 105 號 050275 

M0803 EN01MS-0

00070 

山葉

49 

機車 橘白 109081114 彰化巿 曉陽路 296 號 E-186220 

M0804 EN01MS-0

00071 

光陽

125 

機車 紅白 109081114 彰化巿 曉陽路 296 號 GY6C3-11467

6 

M0805 EN01MS-0

00064 

三陽

86 

機車 藍 109081114 彰化巿 中正路二段 560

巷 15 號 

AT112124 

M0806 EN01MS-

MTL-852 

山葉

125 

機車 白 109081114 彰化巿 中山路一段 375

號 

4TE-500276 

M0807 EN01MS-0

00028 

三陽

125 

機車 黑 109081114 彰化巿 南興街 109 號對

面 

KC338645 

M0808 PN03MS-

YBZ-532 

光陽

101 

機車 銀 109081115 和美鎮 彰美路 5段 391

號（街長宿舍） 

SG20AB-1537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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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809 EN01MS-0

00058 

三陽

125 

機車 黑 109081116 彰化巿 彰興路二段 368

號附近 

HG099102 

M0810 EN01MS-0

00057 

光陽

49 

機車 銀 109081116 彰化巿 一德南路 221 號

附近 

SB10BG-5111

15 

M0811 EN01MS-

KXH-040 

三陽

125 

機車 黑 109081116 彰化巿 福山街 212 巷附

近 

HG043369 

M0812 EN01MS-

RFZ-841 

光陽

49 

機車 紅 109081116 彰化巿 學士街72號附近 SA10AU-3085

85 

M0813 EN00MS-0

00017 

三陽

82 

機車 藍 109081116 彰化巿 茄南街88號對面 BB017231 

M0814 EN05MS-0

00014 

光陽

49 

機車 黑 109081914 員林市 和平街20-1號對

面 

SA10AU-3255

16 

M0815 EN05MS-0

00010 

三陽

49 

機車 藍 109081915 員林市 光明街 141 巷 30

號對面 

RL030238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和美阮氏修義堂」指定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5條規定辦理。 

二、第1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文

化資產審議會」108年度第6次及109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和美阮氏修義堂」指定為本縣古蹟。 

(一)名稱：和美阮氏修義堂。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嘉犁里8鄰東坡路76巷6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１、古蹟建築本體：和美阮氏修義堂本體(含正身、軒亭、左右內外護龍、門

樓、內埕、外埕)，坐落於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1129、1131、1132地號（均

為部分），面積為1,012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彰化縣和美鎮大嘉段1129、1131、1132地

號（均為部分），建物後方牆線往北4公尺為範圍，以形成左右可通之巷

路，東西兩側以建築牆面線為範圍，建物前方之外埕部分劃入範圍，左

側以建築牆面線延伸到1129地號土地邊緣，右側由建築牆面線往南9公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5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0324879B 號 

附件：土地複丈成果圖1份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6 期 
 

9 

尺、往東邊連接至道路，面積為2,512平方公尺。 

二、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修義堂為和美嘉犁庄之重要家族，與

和美文教發展關係密切。建築之木雕、彩瓷、彩繪藝術水準甚高。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為傳統建築斗子砌磚木合構，大正11

年（1922）當時重要彩繪大師葉振成之作品，書法為羅君藍之作品，表

現當代重要營造技術。 

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為家族凝聚之傳統合院建築，正身為兩層樓，

前有軒亭特別抬高。右外護龍之登雲館，書塾教育之所在，型制少見。 

(二)法令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款之古蹟指

定基準。 

三、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到

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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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明治糖場南員林站」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暨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

條。 

  二、第1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文

化資產審議會」109年度第1、2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明治糖場南員林站」登錄為本縣歷史建築。 

    (一)名稱：明治糖場南員林站。 

    (二)種類：車站。 

    (三)地址：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15號。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１、建築本體及面積：建築本體及附屬建物，含鐵軌及柵欄，坐落於彰化縣

員林市新生段1035-1、1035-3地號，面積約101.51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彰化縣員林市新生段1035、1035-1、1035-3

地號，面積593.29平方公尺。 

  二、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登錄理由： 

      １、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為日治時期明治糖場南員林站所在，

與縱貫鐵路之軌道相連，有車站本體、值班人員宿舍與三鐵共構軌道、

轉轍器，原構法及原材料仍在，值得登錄保存。 

      ２、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為日治時期糖業鐵路線僅存的一個車站，

為日式木構平房，牆體、軸組、火打樑、雨淋板等構造元素仍保留。 

      ３、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建物為糖鐵值班人員辦事場所，並附有

宿舍以利值班人員，為少見的鐵路建築類型，見證歷史。 

    (二)法令依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項第1、

2、3款之歷史建築登錄基準。 

  三、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

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

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

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

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6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90326192B號 

附件：土地複丈成果圖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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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王梓堯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王梓堯。 

  二、身分證字號：N1239＊＊＊＊＊。 

  三、開業證字號：彰縣建開證字第O000043號。 

  四、事務所名稱：王梓堯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6巷22之5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008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8年8

月，舉發件數：130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

(監理)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

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0 日 

府工運字第 1090323473A 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

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

投遞名冊 1 份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 

府建管字第10903259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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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

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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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8年9

月，舉發件數：142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

(監理)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

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

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

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 

府工運字第1090333262A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

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

投遞名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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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DN-6737車輛等231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1-2

月；催繳件數：231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郵

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 

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4 日 

府工運字第1090340662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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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陳明勝（以下簡稱：陳君）之本府109年3月30日府勞外字

第1090098344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陳君聘僱許可失效之越南籍外國人NGUYEN VAN TOAN(護照號碼：B8906655，

以下簡稱N君)、未經許可之印尼籍外國人ABIZAR AL YUSNI(護照號碼：

X759978)、SUNARTO(護照號碼：X206305)、KOMAR(護照號碼：X683407)、AAN 

WIBOWO(護照號碼：X759977)及DEDI(護照號碼：C4044038)從事綁鐵之工作，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之規定洵屬明確，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查

獲，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據郵局109年2月3日及109年4月1日訴訟(行政)

文書不能送達事由報告書表示均無法投遞成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

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款所列「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

者」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

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陳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

市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PHUNG CA GIENG(護照號碼：C0171948;以下簡稱：P君）之

本府108年12月3日府勞外字第1080408625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P君於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267號未經雇主申請許可從事工作，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P君業已離境，函請

駐越南代表處協助送達，駐越南代表處109年8月6日越南字第10902039980號

函復文書未送達成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

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P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3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1352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13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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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ABDUL GAFUR(護照號碼：X440097;以下簡稱：A君）之本府

108年9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80322493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A君於彰化縣竹塘鄉竹林村竹鹿路保安巷9之21號(土庫秧苗場)未經雇主申請許

可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

因A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居所，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09年5月4日領

二字第1095307415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A君之國外地址部分，因查無A君申請來

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國外地址等相關資料，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

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

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A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3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DIDIK TRIONO(護照號碼：X553847;以下簡稱：D君）之本

府108年9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80322493E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D君於彰化縣竹塘鄉竹林村竹鹿路保安巷9之21號(土庫秧苗場)未經雇主申請

許可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

案，因D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居所，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09年5

月4日領二字第1095307415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D君之國外地址部分，因查無D

君申請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國外地址等相關資料，致主旨所述

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

第2項規定辦理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3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1495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1495A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6 期 
 

41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外國人NOVIANA EVA君（護照號碼:AU451297;以下簡

稱:N君）之本府109年3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90087928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未經許可於彰化縣二水鄉三義巷30之7號旁空地為非法雇主廖文風處工

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本府依法裁處在案，經駐印尼

代表處109年8月24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4740號函復有關N君裁處書，因提供

之地址不全，致遭退件，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48）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者,自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6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TRAN KHANH NGUYEN(護照號碼：C0496204，以下簡

稱T君)之本府106年12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60436578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T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

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T君行方不明，經駐越南代表處109

年9月10日以越南字第10902045790號函所述文書未送達成功，依行政程序法

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

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1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7853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1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397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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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DO VAN PHUC（護照號碼：B3855873;以下簡稱：D君）之本

府108年8月26日府勞外字第1080279966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D君於彰化縣線西鄉慶安南二路2號對面自來水廠工地非法雇主林以傑處工

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D君業

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居所，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09年2月24日越南字

第10902010450號函復有關協查D君之國外地址部分，因查無D君申請來臺簽證

紀錄，已逾保存年限，已依法銷毀，爰無法據以查悉其國外地址等相關資料，

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558）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翁秋隆地政士開業執照[（109）彰地登字第001280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翁秋隆。 

  二、證書字號：（109）台內地登字第028591號。 

  三、執照字號：（109）彰地登字第001280號。 

  四、事務所名稱：翁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光明路2段122-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楊正昇地政士開業執照[（109）彰地登字第001281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正昇。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1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321701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1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321171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3468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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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證書字號：（109）台內地登字第028649號。 

  三、執照字號：（109）彰地登字第001281號。 

  四、事務所名稱：昇鼎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2段47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107年度第3批第102標號及108年度第3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

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

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9年9月29日起至民國109年12月29日止共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9年8月19日存入專戶起，至

民國119年8月18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7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332878 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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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江振睦地政士開業執照[（81）彰地登字第00013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江振睦。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4181號。 

三、執照字號：（81）彰地登字第000135號。 

四、事務所名稱：江振睦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3段220巷27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3304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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